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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党员，能否炒股？可不可以
参加“老乡会”？怎么才算“妄议中央
大政方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印发后，围绕上述问题引发党员
群众热议。中央纪委法规室主任马
森述2日在接受中央纪委监察网站
访谈时对此作出回应。

4类人员不得买卖股票
条例第88条是关于“违反有关规

定从事营利活动”的处分规定。其中，
第3项将“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
投资的”作为违纪情形之一列了出来。

马森述指出，新条例并没有改变
原条例规定，只是从立法技术上删除
了“个人违反规定”这一内容。

马森述说，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
员买卖股票问题，经历了一个从一律
禁止到逐步放宽的过程。2001年4
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有限制地放
宽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买卖股票的
禁令，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
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

根据这一规定，主要有以下4类
人员不得买卖股票：

——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门以及
上市公司的国有控股单位的主管部
门中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员及其父母、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准买卖上述
主管部门所管理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及其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
易所的工作人员及其父母、配偶、子
女及其配偶，不准买卖股票。

——本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及
其配偶在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任
职的，或者在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授予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
（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投资
咨询机构、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估
机构任职的，这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不得买卖与上述机构有业务关系的
上市公司的股票。

——掌握内幕信息的党政机关
工作人员，在离开岗位3个月以内，
继续受该规定的约束。由于新任职
务而掌握内幕信息的党政机关工作
人员，在任职前已持有的股票和证券
投资基金必须在任职后一个月内作
出处理，不得继续持有。

正常范围内
老乡、校友、战友聚会不违纪

条例第68条规定，党员领导干
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

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
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
党内职务处分。

马森述指出，这条规定针对的仅
是“党员领导干部”，体现了对党员领
导干部的高要求。所谓“违反有关规
定”，是指违反了2002年出台的《关
于领导干部不得参加自发成立的“老
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组织的通
知》的有关规定。

该通知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
不得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校友、战
友之间的各种联谊会之类的组织，不
得担任这类组织、联谊会的发起人和
组织者，不得在这类联谊会中担任相
应职务；也不得借机编织“关系网”，
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更不得有“结
盟”“金兰结义”等行为。

马森述说，党员包括领导干部在
正常范围内的老乡、校友、战友聚会
并不违反党的纪律，三五个朋友、校
友、老乡聚一聚，很正常。也就是说，
组织参加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与
组织参加老乡、校友、战友之间的聚
会活动不是一回事，只有违反规定组
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
战友会等才有可能构成处分。

“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违反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条例第46条规定，“妄议中央大政
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属违纪行为。

马森述指出，上述规定是这次修
订条例新增加的内容，也是根据党章
作出的规定。党章在总纲中规定，“坚
持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建设必须坚持
的四项基本要求之一。这项原则既是
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
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它要求必须充分
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
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扬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
时，还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保证全党
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
定得到迅速而有效的贯彻执行。

马森述指出，党中央在制定重大
方针政策时，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
充分听取有关党组织和党员意见建
议，但有些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台上不说、台
下乱说”，不仅扰乱了人们的思想，有
的还造成严重后果，破坏了党的集中
统一，妨碍了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落
实，严重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
方案》。方案有哪些新看点？释放哪
些改革新信息？新华社记者第一时
间采访了相关专家。

培育“新农民”
粮食生产依赖“386199”部队、

务农老龄化、农业后继乏人、生产效
率低下……“谁来种地”“怎么种地”
制约我国农业做大做强。

对此方案提出，吸引年轻人务
农，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造就高素质
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提出
加快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
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

“相比于小农户，家庭农场、专业
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一定
的生产资金和规模，可以进行规模化
经营，收益相对可观，能解决‘谁来种
地’问题；而职业农民懂技术、善管
理，还能解决‘怎么种地’问题，有利
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中国
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说。

专家指出，方案传递出国家将大
力扶持新型职业农民、新型经营主体
的强烈信号，预计下一步财税、金融

等相关政策均会向这方面明显倾斜。

以“政经分开”创新治理
方案指出，在进行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组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
织的地区，探索剥离村“两委”对集体
资产经营管理的职能，开展实行“政
经分开”试验。

“农村治理是今后农村改革的重
头戏。中央文件首次提出‘政经分
开’，借鉴了国企改革的经验，有利于
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也有利于实
现农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
化。”郑风田说。

在我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长三
角、珠三角等地城乡接合部的村集体
资产，市值往往较高。面对巨大利
益，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一些村干
部在参与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过程中，
出现了侵吞集体资产、“小官大贪”等
现象，既侵蚀农民利益，也影响农村
长治久安。

叶兴庆认为，实行“政经分开”试
验，由有经营能力的专业机构对集体
资产进行管理，实现保值增值，既可
以提高经营效率，也可以缓解矛盾冲
突，提高农村基层治理水平。

据新华社电

农村深改文件出台

国家将大力扶持新型职业农民

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修正案（送审稿）》2日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案送审
稿规定，对驾驶校车超员但不构成犯
罪的，拟提高罚款处罚幅度，并增加
资格罚、人身罚和财产罚。

于本月开始正式实施的《刑法修
正案（九）》，在“危险驾驶罪”中增加了
有关校车严重超员的条款。为了与这
一规定相衔接，修正案送审稿也对《道
路交通安全法》相关条款作了修改。

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
十二条规定，对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
过额定乘员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
以下罚款；超过额定乘员百分之二十
或者违反规定载货的，处五百元以上
二千元以下罚款。

修正案送审稿中则明确指出，从
事校车业务有超员行为，情节较轻
的，罚款由二百元至五百元提高至五
百元至二千元；情节较重的，将罚款
由五百元至二千元提高至二千元至
五千元，并增加暂扣六个月驾照和十
五日以下拘留处罚；对严重超员构成
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并吊销驾照，
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还增加
了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

为了督促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
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修正案送审
稿将处罚的对象由“运输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扩大为“负有直接责
任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并取消
了“经处罚不改的”限制条件。

据新华社电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案征意见

驾驶校车超员拟重罚

中纪委回应党纪处分条例热点问题

党员能否炒股？4类人员被禁！
■神州大地

新华社 图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
2日表示，建议完善刑罚种类，增设
强制社会劳动等刑罚方式。

曹建明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检察机关开展
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时说，为更好
地解决刑罚执行和刑罚执行监督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建议研究制定统
一的刑罚执行法。完善刑罚种类，增
设强制社会劳动等刑罚方式。对轻
微犯罪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判处被告
人参加一定时间的社会劳动。

他同时表示，减刑适用比例高，减
刑后发现罪犯虚假悔改、抗拒改造甚至
又犯罪也很难撤销，建议设置减刑考验
期。同时，假释适用比例低，不利于罪
犯回归社会，建议扩大假释适用。

曹建明说，2010年以来，检察机
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坚决纠正刑罚

执行中的突出问题。加强对刑罚变
更执行的监督，防止和纠正不当减
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2010年以
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领域共
查办职务犯罪2169人，其中县处级
以上干部163人。

“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工作取
得积极成效，但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
和不足。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

‘有权人’‘有钱人’违法减刑、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问题尚未完全杜绝，有
的罪犯及家属动用各种社会关系，通
过贿赂等手段虚假立功、频繁减刑、
违法保外就医，严重影响司法公信。”
曹建明表示，全国检察机关将加强和
改进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更好地维护
刑罚执行公正、维护监管秩序稳定、
维护罪犯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 据新华社电

最高检建议
增设强制社会劳动等刑罚方式


